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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第四届“东方大律师”风采录（5）

专注婚姻家事领域的守护者
———记上海埃孚欧律师事务所主任谭芳律师

历年所获荣誉：

2008 年被评为 “上海

市律师行业优秀党员律师”、

2011 年被评为 “上海市优

秀女律师”、 2016 年被评为
“上海市 ‘两新组织’ 优秀

共产党员”、 2016 年获得中

国法学会全国优秀法律文书
一等奖、 2017 年获得 “上

海市三八红旗手标兵 ” 称
号 、 2018 年获得 “全国三

八红旗手” 称号、 2019 年

被评为 “上海市第四届 ‘东

方大律师’”。

大凡美誉度高、 影响力大的律

师， 都有自己的主攻方向和专业特

长， 并且在这一领域颇有建树。 谭

芳就是这样一位专注婚姻家事领域

且取得赫然实绩的优秀律师。

2017 年， 谭芳获得“上海市

三八红旗手标兵” 殊荣， 组委会对

她的颁奖词是： “她执着而真诚，

温和而坚定。 仁者的责任让她不停

地奔走， 为梦前行， 为爱发声， 捍

卫着‘法律’ 这个庄严的名词。 她

将温暖传递， 她让正义汇聚， 直到

更多的人向弱者张开双臂。” 这不

止是对她执业成就的高度褒奖， 更

是对这一成就所蕴含的价值取向和

伦理特质给予的充分肯定。

从离婚律师到家事律师

2004 年， 做了多年法官的谭

芳来了个“华丽转身”： 辞职做了

一名律师。

初涉律师界， 面对多元化的律

师业务， 谭芳选择了“离婚律师”

的定位。 虽说它不及金融业、 房地

产业等高端， 但更显得“平民化”，

关涉寻常百家。 她的选择基于三方

面的考量： 一是当时我国还没有

“离婚律师” 的专业人才， 而离婚

诉讼的案件则是与日俱增； 二是离

婚涉及财产分割、 抚养子女等问

题， 能否依法妥善处置直接关系到

家庭和谐、 社会稳定； 三是她具有

10 多年的审判调解经验， 有助于

化解家庭矛盾， 最大化地体现自身

价值。 2008 年， 谭芳将“离婚律

师” 又改为“家事律师”， 从代理

单纯的离婚诉讼扩大到家庭纠纷的

多元化解决方式， 其定位显得更全

面、 更准确、 更丰实。

十多年以来， 谭芳带领团队代

理了2000多起婚姻家庭案件， 同时

坚持公益事业， 免费接待妇女、儿

童、老人1.5万人次、代写法律文书

3000多份、办理100多起法律援助案

件。 她为维护妇女合法权益付出了

几多汗水，几多心血，几多智慧。

办案实践让谭芳看到一个不容

轻忽的事实： 妇女都有强烈的维权

动机和愿望， 但往往缺失应有的法

律意识， 常陷于“心有余力不足”

的窘境。 谭芳通过建立“家事法律

网站”、 微信微博、 App 等自媒体，

为 60 余万女性网友免费咨询， 答

疑解惑， 指导维权路径。 作为上海

市妇女干部学校兼职讲师， 谭芳除

了为本市妇联干部举办法律讲座，

还为外省市培训授课 100 多场， 传

授妇女维权法律技巧和化解矛盾操

作经验。

早在 《反家庭暴力法》 出台

前， 谭芳就多次参与妇联、 人大、

法学会的立法调研， 并以徐汇区政

协委员的名义提出立法建议。 该法

颁布后， 她以上海市女律师联谊会

副会长兼巾帼律师志愿团团长的身

份， 组建 230 人的“反家暴法” 讲

师团， 带领团队研发了 16 套标准

化培训课件， 在本埠各区妇联及五

大条线举办 170 场讲座。

以理论指导实务， 在实践中提

升理论水准。 谭芳笔耕不辍， 撰写

过多篇婚姻家事论文， 出版了 《婚

姻三重门》 《智慧女人的法律学

堂》 《家庭维权与司法》 等 8 部著

作， 由她主编的 《民事诉讼律师实

务》 成为了新执业律师培训的固定

教材。 谭芳的人品、 学识、 素养受

到了社会各界的青睐， 其兼职多

多：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婚姻家庭法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法学会婚

姻家庭法研究会理事、 中国人民大

学律师学院兼职教授和华东政法大

学律师学院特聘教授、 上海市律师

协会律师学院讲师、 电视台等多家

媒体特邀嘉宾。

以个案推动法治进步

改革开放促使我国律师制度的

恢复重建。 四十多年的实践足以证

明： 作为“法律共同体” 之一的律

师， 在司法改革中有着不可小觑的

地位， 对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起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 我们正是站在这一

立论高度， 审视谭芳所办理的一些

婚姻家事案件， 窥见其时代特色和

法理含量。

由谭芳代理的我国首例代孕龙

凤胎子女监护权纠纷案， 值得“回

放”。

罗某与陈某于2007年登记结

婚。婚后未曾生育，于是购买他人卵

子，并由罗提供精子，通过体外授精

联合胚胎移植技术， 出资委托其他

女性代孕，于2011年2月13日生育一

对异卵双胞胎子女。 双胞胎出生后

随罗、陈共同生活。 三年后，罗某病

逝，陈某继续抚养着双胞胎。 不料，

罗某父母提起了监护权之诉。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 陈某与

双胞胎不存在自然血亲关系， 也不

存在拟制血亲关系， 陈某辩称其为

双胞胎的法定监护人理由不予采

信。 在生父死亡、 生母不明的情况

下， 祖父母要求抚养并作为其法定

监护人之诉，合法有效，予以支持。

陈某不服一审判决而上诉。 谭

芳作为二审的代理律师， 在没有明

确的法律规定可以适用的情形下，

其代理词以现行婚姻法、 民法通则

为基础，结合代孕、人工生育子女等

问题，抽丝剥茧，层层推进：双胞胎

是陈某与罗某结婚后， 由罗某与其

他女性以代孕方式生育的子女，属

于缔结婚姻关系后夫妻一方的非婚

生子女。 两名孩子出生后， 一直随

罗、陈夫妇共同生活近三年之久，罗

去世后又随陈某共同生活达两年，

陈某与双胞胎已形成了有抚养关系

的继父母子女关系， 其权利义务适

用《婚姻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

定。 而作为祖父母的监护顺序在陈

某之后， 故其提起监护权主张不符

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更为有力的是，

谭芳在《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找

到了法源， 从保护儿童最大利益原

则考虑， 由陈某取得监护权更有利

于双胞胎的成长。 二审法院全然接

受了谭芳的代理意见， 驳回了被上

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

此案具有颇高的社会关注度。

2016 年， 中国法学会法律文书学

研究会举办的第二届全国优秀法律

文书评选中， 谭芳的代理词获得一

等奖； 此案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

2016 年度十大影响力案件， 翌年

“两会” 上， 又被写入最高人民法

院工作报告。

你也许难以想象， 谭芳曾经为

一起旷日持久的离婚纠纷案， 花了

四年半时间， 打了 15 场官司。 一

名企业家拥有数千万的家产， 贤惠

的全职太太持家， 过着幸福美满的

生活。 可后来， 她屡遭家庭暴力，

隐忍了几年后， 无奈提起诉讼。 这

才发现丈夫早有预谋， 大部分房

产、 股票、 存款已悄然转移， 唯有

一套房屋在丈夫名下， 还是银行贷

款。 虽然这套房屋法院判决给了太

谭芳律师参加中国妇女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太， 但贷款何时了？ 更痛苦的是， 她

无法获得应得的那份财产。 谭芳在四

年半时间里， 锲而不舍地通过诉讼和

执行的方式， 替她取回了近 800 万的

财产， 并且帮助她开了一家小型印刷

厂， 使之重拾生活的自信和希望。

65%以和解或调解结案

谭芳曾任法官 11 年， 有着丰富

的诉讼实战经验和高超的谈判调解技

巧。 在她代理的婚姻家庭诸多案件

中， 65%是以和解或调解结案。 虽然

为此增加了更多的工作量， 失去了收

取更多律师费的机会， 但当一度剑拔

弩张的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时所获得

的尊重、 信任、 感激， 陡然令她无比

喜悦。 谭芳有一个执业理念： “律师

的价值不是表现在庭审时的咄咄逼

人、 辩论时的滔滔不绝， 不顾一切地

追求胜诉的结果， 而是审时度势， 立

足全局， 以实现当事人的长远利益为

最高目标。” 当事人根本利益的实现，

才是谭芳内心最看重的结果， 她会劝

解当事人放下执念， 把矛盾缩小再

缩小， 让争议淡化， 让怨恨冰释，

实现双赢乃至多赢的结局。

限于篇幅， 本文只能简述两个

案例“窥一斑而见全豹” ———

案例一：2008年，一起财产标的

过亿、法律关系复杂的离婚案件，由

于被70多家媒体跟踪报道， 双方当

事人积怨愈加深重，矛盾渐趋恶化，

均表示不同意调解。 谭芳所代理的

徐某是原告， 虽说经过详尽的调查

取证及充分的庭前准备， 胜诉把握

较大。但考虑到判决后难以执行，尤

其是两家经营状况良好的公司可能

因结怨而导致恶意竞争造成巨大的

经济损失，因此，庭审后，谭芳权衡

利弊， 耐心做通了当事人的思想工

作， 主动向法院提出调解意向并准

备了多份调解方案， 还积极与对方

代理律师沟通协商。 谭芳的诚意打

动了合议庭， 审判长亲自主持多次

调解，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一起

沸沸扬扬的离婚案件， 以几页调解

书平静地宣告结束。

此案的成功调解使得双方好聚

好散， 及时制止了一系列商业复仇

计划， 而且为已离异的双方日后的

商业合作留下了空间。三年后，谭芳

再次作为徐某的谈判代表与当年的

被告方共商并签订了两家公司的合

作协议。

案例二： 杭州女子周某， 热恋

时冲昏头脑， 竟然把自己名下的所

有股权、 房产转给了男朋友， 还将

银行卡交给他保管。 男朋友一转手

又将股权、 房产等变成了他母亲的

财产， 还以其母亲的名义开设了一

家公司。 殊不料， 男朋友有了新

欢， 卷走了全部资产， 公司又面临

正在诉讼和执行中的一笔款项， 她

被法院拘留了 15 天。 出来后找男

朋友商谈又遭暴打。 人去楼空， 债

台高筑， 周某于心不甘， 慕名来上

海找到谭芳。 谭芳明确告诉周某，

这是一个完全不可能打赢的官司。

两个月后的一个深夜， 刚入睡

的谭芳接到周某电话， 情绪低沉的

周某说是在西湖边徘徊， 准备与世

决绝。 “因为你最能理解和安慰

我， 所以给你打个告别电话。” 谭

芳约了助理， 连夜赶往杭州， 在西

湖边与周某彻夜交谈。 倾听， 规

劝， 分析， 引导， 终于缓和了周某

的情绪， 摈弃了绝望的念头。

之后， 谭芳鼓励周某回归正常

生活， 重整旗鼓， 再度经商。 经过

近 10 年的打拼， 周某又成为了一

位成功商人。 如今两人姐妹相称，

宛如家人。

创新财富管理业务

作为婚姻家事领域的合理延伸

和递次提升， 谭芳将律师业务的触

角伸向了私人财富管理。 谭芳在积

累了 15 年从业经验后， 于 2018 年

成立了埃孚欧律师事务所。 这是我

国首家专注于为家族 （家庭） 提供

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

“埃孚欧” 的冠名似乎有些别

致， 谭芳解释说： “埃孚欧是 FO

的中文谐音， 是 Family Office 的

缩写， 意即家族 （家庭） 办公室。”

该所不仅汇聚了一批专业律师， 还

聘请了银行、 信托、 保险、 财税、

移民等领域的专家顾问， 打造了一

支强大的专业财富管理专家团队。

随着私人财富的增加， 家庭内

部争产纠纷日渐增多。 作为社会细

胞， 家庭引发财产纠纷且得不到律

师介入予以依法处置， 将会对社会

和谐稳定造成严重危机。 她逐步将

工作重心从事后的诉讼救济转移到

事前的风险防范， 在财富管理界创

新性提出运用法商智慧提前规划财

富、 倡导家庭无诉讼的和谐观念，

获得社会各界高度认可， 成为中国

律师界在私人财富管理领域的行业

标杆。

相较一般婚姻家庭案件， 私人

财富管理的服务层面更高 （为高净

值客户如家庭企业家、 名人明星）、

业务范围更广（涉及银行、信托、保

险、财务、税务等）。 目前，谭芳被30

余家私人银行、 金融机构聘为法律

顾问和授课讲师， 为高净值客户提

供私人财富管理多维度服务，如：婚

姻及赠予协议、财富传承规划、全球

资产配置与税务筹划、 慈善事业规

划、职业经理人培养等方案，被“钱

伯斯”机构评为“私人财富管理领域

顶级律师”，而埃孚欧律师事务所被

Legalband评为私人财富管理顶级律

所，荣登第一梯队。

值得一提的是， 谭芳首次在财

富管理界提出了“法商” 概念， 从

三个维度诠释了“法商”： 法商思

维 （对法律的信仰和意识程度 ）、

法商智慧 （对法律的认知和理解层

次）、 法商技巧 （对法律的评价和

运用能力）。 她那句经典名言———

“如果没有法商思维作为底层知识

结构， 任何财富管理都将是一场灾

难； 如果没有法商思维对于财富规

则界定， 任何财富管理都将是一场

幻灭” ———受到普遍认同和赞誉。

2020年， 由上海市律师协会主

办的“大咖云客厅”，谭芳以《第二曲

线： 一名律师的万人“演唱会”》为

题，向1.1万来自社会各界的听众作

了线上演讲。 她激赏英国管理大师

查尔斯·汉迪关于“第二曲线”的论

述：“任何一条增长曲线都会滑过抛

物线的顶点（增长的极限），持续增

长的秘密是在第一条曲线消失之前

开始一条新的S曲线。 ”谭芳的个人

执业生涯及其律师事务所的发展愿

景，创新财富管理业务堪为“一条新

的S曲线”的启端。继埃孚欧学院后，

FO实训基地、FO律师联盟、FO生态

圈、法商文化产业等，都将迎来“持

续增长”，她的梦想就是希望在财富

管理领域构建新的法律服务体系。

无论是深耕传统家事领域， 还

是创新财富管理业务， 谭芳无愧为

妇女权益的守护者、 反对家庭暴力

的呐喊者、 法律信仰的布道者。

（撰稿 沈栖）


